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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ar
Readers

亲爱的读者：

只有心地圣洁之人才能翻阅此书。

每翻一页，每读一章，都会引领你接近结局。

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不同的情节，多样的风格可能会使你晕头转向。

你可能觉得真相踏破铁鞋无觅处，然而真相一直就在眼前。

黑暗将至，恶灵随行。

读此书者，可能永不见天日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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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小说（也许）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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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novel (maybe)...



1

一

桑切斯讨厌陌生人来店里喝酒。其实，他也不喜欢那些常客，但是他们受欢

迎，原因很简单，他惧怕他们。不准常客光顾无异于判了自己死刑。常来木薯酒

吧的那些罪犯总要找机会在这里一试身手，如此一来，罪犯世界里的家伙就都有

所耳闻。

木薯吧真的很有特点。墙壁是黄色的，还不是那种让人愉快的黄色，而是更

接近香烟熏渍的颜色。这也没什么奇怪，因为木薯吧众多不成文的规定中有这么

一条，每位常客都必须吸烟，雪茄、烟斗、香烟、大麻烟、水烟、小雪茄、卷烟，

吸什么烟都行，但是不吸不行。不吸烟在这儿难以接受。不喝酒也是罪过，但是

最严重的罪过就是做一个陌生客，初来乍到就是罪。这里没人喜欢陌生客。他们

是麻烦。不被信任。

因此，当一个身披黑袍、头扣连襟帽的男人走进酒吧，径自坐在最里面的吧

椅上时，桑切斯可没指望他能完好无缺地再走出去。

座上二十来位熟客都不言语，他们一忍再忍，才没跑去教训那个穿连帽袍的

男子。桑切斯注意到，他们连饮酒也停下了。这不是好兆头。要是正在放着音乐，

那肯定也会在生客进来时就停止播放。现在听到的就只剩下天花板挂着的旋叶吊

扇，一成不变地呼呼转着。

桑切斯故意对这位新来客不理不睬，装作没看到他。当然，新来的男子一开

口，桑切斯就装不下去了。

“招待，给我来杯‘波旁’。”

那男的其实连头都没抬。他直接点了酒，甚至没向桑切斯打个招呼。他也没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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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放下帽子露出脸庞，所以不知道他的长相是不是和他的声音一样让人恶心。他

说话沙哑，声音里的沙粒足能装满一品脱酒杯。（就这点而言，生客令人厌恶的

程度取决于他的声音有多沙哑）想着这些，桑切斯拿起一个还算干净的威士忌酒

杯，走向那男人的座位。他把酒杯放在黏糊糊的木质吧台上，正在那陌生人面前，

同时飞快地瞥了一眼黑帽下的面孔。但是修士长袍的阴影太暗，他什么面部特征

都没看出来，而且他也不打算冒险被对方抓到他在偷看。

“放在石台上。”那男的从喉咙深处咕哝出一句。他压低的嗓音更加沙哑，确

实如此。

桑切斯伸手到吧台下边，取出一只就剩半瓶酒的棕黄色玻璃瓶，瓶上标名“波

旁”。然后，又用另一只手取出两块冰。他把冰块放进杯子，接着开始倒酒。他

只倒了半杯多一点儿，然后把酒瓶放回吧台下面。

“这些三美元。”

“三美元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倒满杯。”

从那男人一进来，酒吧里聊天的人们就都安静下来，可是此刻，安静变成了

陵墓般的寂静。显而易见的例外只有天花板上悬着的吊扇，声音听起来更大了。

桑切斯在这个时候避免跟任何人目光接触。他重新拿起酒瓶，把酒杯倒满。陌生

人给了他五美元。

“不用找零。”

招待桑切斯背过身，在收银机上记好账。然后，收银机小小的响应声突然被

话音打断。他听到身后传来林戈的声音。有些客人极为不快，林戈正是其中之一。

这种情况下，他的嗓音也相当沙哑，只听那声音道：“陌生人，你到我们酒吧来

干什么？有什么事？”

林戈和另外二人坐在陌生人身后的那张桌子旁，只有几英尺远。他体态笨重，

脏兮兮的，满脸胡茬，看起来就像个泥球。酒吧里的其他人渣也大多如此。跟他

们一样，林戈也把手枪放在枪套里，挂在身侧，他心里发痒，巴不得找个借口拔

枪出来。桑切斯还站在吧台的收银机后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做好心理准备，等着接

下来这场不可避免的骚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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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戈是出了名的罪犯，凡是想得到的罪，诸如强奸、谋杀、纵火、盗窃、袭

警，只要你说得出名字的罪行，林戈全都犯过。他没有一天不违法犯案的，哪一

件都够送他进监狱。今天也不例外。他已经持枪抢劫了三个人，现在，买啤酒已

经花掉他大多数赃款，他正想找碴儿打架呢。

桑切斯转回身面对酒吧，他看那个陌生人并没有动，也不喝酒。压抑的几秒

过后，陌生人还没回答。桑切斯见过林戈开枪射伤一个人的膝盖，就因为那人回

答他的问题不够快。不过这次桑切斯总算能松口气，因为就在林戈刚要再问一遍

时，陌生人开口了。

“我不是来找碴儿的。”

林戈面露凶相，笑了笑，然后吼道：“好啊，我就是碴儿，看起来你已经找

上了。”

戴帽的陌生人没有回应，就在吧椅上坐着，盯着自己那杯酒。林戈站起身，

走了过去。他站在陌生人旁边，斜倚着吧台，伸手拉下陌生人的帽子，露出来的

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，满脸胡茬，金发。此人三十出头，满眼血丝，估计还有些

宿醉，或者睡眠不足，酒还没醒。

“我问你来这干嘛？”林戈又盘问道，“今早，我们听说镇子上来了陌生人。

还以为是条硬汉。你觉得自己像吗？”

“我不是硬汉。”

“那就拿起你的衣服，滚蛋！”逐客令已下，但是好像不管用，陌生人还没

脱下他的长袍呢。

金发客琢磨一小会儿林戈的建议，然后摇摇头。

他用沙哑的嗓子说：“我知道你们说的那个陌生人，而且我还知道他为何而

来。如果你不来烦我，我就告诉你。”

林戈肮脏的黑胡子下面，爆出一声大笑。他回头瞧瞧身后的看客，那二十几

号常客都在座上，专心观看事态的发展。林戈这一笑，紧张的气氛好像稍有缓和。

但是，酒吧里的人都清楚，气氛很快就会再次紧张起来。毕竟，这里是木薯吧。

“哥们们，你们说呢？要不要让这俊小伙儿给咱们讲讲故事？”

赞成的声音吵成一片，还混着叮叮当当的碰杯声。林戈伸手搂住金发客，转

过对方的吧椅，让他面向其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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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来吧，黄毛小子，给我们讲讲这混蛋陌生人。他上我们的镇子来干吗？”

林戈的话音里带着愚弄，但是陌生人好像并不在意，他开口了。

“今天早些时候，我在离这儿几英里远的一个酒吧里。进来个大块头，很难

看的家伙，坐下点了杯酒。”

“他长什么样儿？”

“嗯，一开始看不到他的脸，因为他的帽子没拉下来。但是后来，有个小混

混走过去，拉下了他的帽子。”

林戈笑不下去了。他怀疑金发客在取笑他，所以他探过身去，搂在陌生人肩

膀上的手抓得更紧了。

“小子，那你说说，后来怎么样啦？”他威胁道。

“那个陌生人，就是长得挺帅的那个，他先一饮而尽，然后掏枪把酒吧里那

帮混蛋怪癖杀得一个不留……没杀我和酒吧招待。”

林戈从脏鼻孔里深吸一口气，道：“那么，我明白他为什么不杀那个酒吧招待，

但是我搞不明白他有什么好理由不杀你。”

“想知道他为什么不杀我吗？”

林戈从黑色宽皮带上的枪套里拔出自己的枪来，指着那陌生人的脸，几乎戳

进对方的脸颊。

“对，我要知道那狗娘养的怎么没杀你。”

陌生人狠狠地瞪着林戈，并不在意他手里的那把左轮，说道：“好吧，他不

杀我是因为他想让我到这屎窝，来找一头叫林戈的肥猪。”

陌生人对“肥”和“猪”这两个字的强调，林戈可没漏掉。但是，刚听到这

称呼时他怔住了，在那沉默的一瞬他还挺冷静，至少按他的标准来看。

“我就是林戈。你他妈的是谁，黄毛小子？”

“这不重要。”

林戈那桌同坐的两个混混站起来，都朝吧台这边迈了一步，准备好策应他们

的朋友。

林戈凶恶地说：“这很重要，因为街面上传言说这家伙，就是我们听说的那

陌生人，他称自己为波旁小子。而你喝的正是波旁酒，不是吗？”

金发客瞄了一眼林戈的两个伙伴，然后又向下瞅瞅林戈的枪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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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问：“你知道他为什么叫波旁小子吗？”

林戈的一个同伴在他身后说道：“对，我知道，大家说这小子一喝波旁酒就

变成他妈的巨人，变态，发起疯来，见人就杀。他所向无敌，除非魔鬼动手，要

不谁也杀不死他。”

金发客说：“没错，波旁小子见谁杀谁，一杯波旁下肚，立刻他妈的发疯。

他们说是波旁酒给了他魔力，只要喝上一口，他就会把酒吧里所有狗娘养的杀个

精光。我是知道。我看见了。”

林戈把枪口死死地顶在陌生人的太阳穴上，“把你的‘波旁’喝了。”

陌生人在高脚吧椅上慢慢拧过身去，重新面对吧台，去拿他那杯酒。林戈的

枪始终逼在他头上。

吧台后面，桑切斯走开了，以免溅上一身血或脑浆，还有任何可能乱溅过来

的零碎。他看着金发客端起酒杯。换作旁人，早就吓哆嗦了，酒准得洒出一半去，

但这人可不哆嗦。陌生客依然冷静，一如杯中的冰块。就冲这点，你不得不服。

这会儿，木薯吧里的人全都站起来了，紧张地观望着，手都按到自己的枪上。

他们看着陌生人端起酒杯，举到面前，审视着杯里的东西。一颗水珠沿杯子外表

面滑下，汗水一样，很像桑切斯手上流下来的，甚至像是上一位用过这杯子的客

人流出来的。陌生客看似盯着那颗水珠，等它流到杯子下方，足够靠下，免得他

的舌头尝到水珠的味道。终于，水珠淌到杯子下边他的嘴碰不到的地方，他深吸

一口气，然后把酒灌下肚。

三秒钟的功夫，酒杯便空空如也。整个酒吧都屏住呼吸。什么事也没发生。

看客们又多挺了一会儿，继续屏住呼吸。

还是什么事也没有。

大家又重新开始呼吸了。那台旋叶吊扇也呼呼有声了。

还是没事儿。

林戈把逼在金发客脸上的枪移开，问了酒吧里人人想问的问题：“那么，黄

毛小子，你到底是不是波旁小子？”

“喝了这杯猫尿只能证明一件事。”金发客说着，用手背擦擦嘴。

“是吗？哪一件？”

“就是我能喝尿而不呕吐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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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戈看着桑切斯。这酒吧招待已经溜得不能再远了，后背紧靠着酒吧后墙。

他看起来有点儿哆嗦。

“你刚才是从尿瓶里给他倒的？”林戈询问。

桑切斯不安地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我不喜欢他的样子。”

林戈把枪装回皮套，撤步走开。然后他头向后仰，一声大笑咆哮而出，同时

用手拍金发客的肩头。

“你喝了杯尿！哈哈哈！一杯尿！他喝尿了！”

酒吧里的人都大笑起来，每个人。只有金发客例外。他死死地盯着桑切斯。

“给我该死的波旁。”他的嗓音非常沙哑，好像里面有许多砂粒。

招待转过身去，从酒吧间后墙上取下一瓶“波旁”，不是刚才那瓶。然后，

给陌生客倒酒。这回不用告诉他就斟满了。

“三美元。”

很显然，金发客对桑切斯又要三美元的做法不爽，并迅速而清楚地表达出他

的不悦。他的右手伸进黑袍，再掏出来时便握着枪，动作快得任何眼睛都无法看

到。那把枪颜色深灰，在他手上看起来很有分量，说明装满子弹。它可能曾经是

亮银色，但是木薯吧的人再了解不过，要是谁手里拿的火器银光闪闪，他可能从

来都没使过。陌生客手上这把枪，从颜色看可没少用。

陌生人动作迅速，动作做完时，他的枪直接抵住桑切斯前额。这一攻击行为

立即引起一连串不小的咔咔声，那二十来号常客，和酒吧里其他人都不再旁观，

他们拔出左轮，扳开枪机，对准那个金发的家伙。

“放松，黄毛小子。”林戈说道，再次将枪口顶在陌生客的太阳穴上。

桑切斯冲陌生人笑笑，紧张中带有歉意。陌生人那把深灰色手枪还对着他的

脑袋。

“这杯算酒吧免费送的。”桑切斯说。

“你看见我掏他妈的钱了吗？”一句简短的回答。

紧接着一阵沉默。金发客把枪放在吧台上，挨着他那杯新拿来的“波旁”，

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。现在他看起来彻底被惹火了，而且亟需喝上一杯。一杯对

路的酒。该去掉嘴里那恶心的尿味了。

他拿起杯放到唇边。整个酒吧都看着他，让他们受不了的是等着他饮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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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种紧张。仿佛是在折磨他们，他并没有直接把酒灌下肚。他停了一会儿，像

是要说些什么。大家都减慢呼吸等待着。他是要说点儿什么吗？或者他是要喝

下“波旁”？

答案很快就出来了。就像一周都没喝到酒似的，他把整杯酒一饮而尽，然后

把酒杯往吧台上一摔。

这回那绝对是真正的“波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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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斯神甫觉得想哭。他这一生经历过许多悲伤时刻，有时是几天，有时是几

周，可能也有过一整月的时候。但是，这次最糟。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悲痛的时刻。

他站在自己常站的地方，赫拉雷神庙高筑的圣坛，看着下面排排长椅。但是

今天那些长椅看起来不一样，不是他喜欢看到的样子。正常情况下，至少有一半

的长椅上都会坐着他那些胡巴勒僧侣们，他们脸色忧郁。个别情况下，长椅空下

来，它们的整洁也让他赏心悦目，长椅上放着淡紫色坐垫，那颜色也让他备感轻

松。但是今天，长椅并不整洁，颜色也不是淡紫色了。最糟糕的是，他的胡巴勒

僧侣们看来一点儿也不忧郁。

空气中弥漫的恶臭并非完全陌生。道斯神甫曾经遇到过相似的味道——那是

五年前。这味道勾起了恶心的回忆，因为那是死亡的味道，毁灭与背叛，裹藏于

火药的硝烟之中。长椅上不再有淡紫色的坐垫，全都是血。也不能再用整洁来形

容它们，而是一团糟。最糟的是，他那些占满一半长椅的胡巴勒僧侣们，看起来

不是忧郁，而是死了。都死了。

道斯仰头上望，头顶五十英尺高处的穹顶也在滴血。造型完美的大理石穹顶，

是几百年前绘制的，画的是最美的场景，圣天使和开心微笑的孩子们共舞。现在，

圣天使和孩子们都染上了血，下面那些胡巴勒僧侣的血。圣天使和孩子们的表情

好像也变了，不再快乐，不再无忧无虑。他们的面孔血迹斑驳，看起来忧虑烦扰、

满是懊恼，而且悲伤。就像道斯神甫的表情一样。

大概有三十几具尸体倒在椅子上。长椅下面或之间看不到的地方也许还有

三十几具。只有一个人在这场屠杀中幸存下来，就是道斯神甫。他的胃部挨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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枪，有人用双管散弹枪在近距离击中了他。疼极了，伤口还在少量出血，但是会

愈合的。他的伤口总能愈合，尽管他已经开始接受这样的事实，就是枪伤会留下

疤痕。他曾挨过两次枪击，都是五年前，都在同一周，前后仅相隔几日。

岛上活着的胡巴勒僧侣有足够人手来帮他清理这一片狼藉。这对他们会很艰

难，他心里有数。特别是对于那些五年前也曾清理过这里的人，将尤为艰难。那

一次，教堂里充满肮脏邪恶、亵渎神灵的臭火药味。所以，此时见到他最疼爱的

两名年轻僧侣，凯尔和皮托，对道斯神甫真是安慰。二人从教堂入口进来，入口

已经千疮百孔，那里原本是两扇巨大的拱形橡木门。

凯尔大概三十岁左右，皮托不满二十。乍一看，往往会误以为他们是孪生子，

他们不仅外表相似，连动作癖好也相仿。除了由于他们着装一致，还因为凯尔做

皮托的师父已经快十年了，所以小僧侣无意中效仿了师友敏锐、谨小慎微的特性。

两人皮肤光洁，略微发青，都剃了光头，身披统一的棕色僧袍。他们的僧袍和教

堂里死去的僧侣们身上穿的一样。

他们俩走向圣坛去看道斯神甫，一路上不得不忍着难过与恐惧，跨过一些师

兄弟的尸体。尽管道斯神甫惊魂未定，但此时此刻见到二人，对他毕竟是个安慰，

虽然不大，却也足以让他的心跳加快。此前一小时里，他的心跳只有每分钟十次。

心跳终于加速了，跳动节奏也重归稳定，道斯神甫可算能松口气了。

皮托很细心，他给道斯神甫带了水，用棕黄色的小杯子盛着。他十分小心地

走向圣坛，不让一滴水溅出。但是看得出他的手在抖，因为他开始明白教堂里发

生过怎样的暴行。他把水杯递给伸手来接的道斯神甫，才算放下心来。老神甫双

手捧着水杯，几乎用尽仅剩的力量把它举到嘴边。水顺喉而下，一股清凉让他觉

得活力倍增，而且这也很有助于加速他伤口的自行愈合。

“谢谢，皮托。不要担心，今天一过我就会复原的。”他说着，弯下腰，把空

杯放在石板地上。

“当然，您会康复的，神甫。”颤抖的声音不太自信，但是声音里至少还有些

希望。

道斯笑了，这是一天中他第一次微笑。皮托这么单纯，而且如此关怀他人，

这布满血腥的教堂里有他在，不免让人觉得好过些。皮托十岁就被带到岛上，此

前一伙毒贩杀害了他的父母。与僧侣同住让他找到了内心的安宁，还帮助他缓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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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恸，使他变得坚强。道斯觉得很有成就感，是他和他的僧侣们造就了此刻站在

面前的皮托，一个美好、体贴、无私的人。然而不幸的是，现在他将不得不派这

小僧人再回到外面那个夺走他家人的世界。

“凯尔，皮托，你们知道来这儿的原因，是吧？”神甫问道。

“是的，神甫。”凯尔代他们俩回答道。

“准备好去执行任务了吗？”

“绝对准备好了，神甫。否则，您也不会派我们去。”

“不假，凯尔。你是个聪明人。有时，我只是忘记了你有多么聪明。记住，皮托，

你要向凯尔多多学习。”

“是，神甫。”皮托谦恭地答道。

“现在，仔细听好，时间不多了。”道斯神甫继续说道，“从现在起，每一秒

都生死攸关。保护自由世界的延续——维持它的存在——这重任就落在你们肩上

了。”

“我们不会让您失望的，神甫。”凯尔强调。

“凯尔，我知道你们不会让我失望。但是如果你们失败了，失望的可是全人

类。”他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找到圣石。完璧送回。黑暗降临时，绝不能

让它落入邪恶之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皮托问道，“会发生什么，神甫？”

道斯伸手搭在皮托肩上，抓紧皮托的肩膀，以他现在的情况，能有如此握力

着实惊人。大屠杀、他们所有人都面临威胁，这些都让他心惊胆颤，但最揪心的

就是他只能送两位爱徒步入险境，因为除此之外无计可施。

“听着，我的孩子，如果圣石在错误的时间，掌握在错误的人手里，我们一

定会知道的。因为届时海面会上升，人类将被冲走，就像雨中的泪滴。”

“雨中的泪滴？”皮托重复道。

“是的，皮托，”道斯轻声答道，“就像雨中的泪滴。现在你们得赶快动身，

没时间向你们一一解释了。必须立即开始搜寻！每消逝一秒，每度过一分，我们

就与我们熟悉热爱的世界的终结更近一步。”

凯尔伸手抚摸他师父的面颊，抹去一点血迹。

“放心，神甫，我们片刻也不会耽搁。”虽然这么说，他还是迟疑了，然后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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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：“我们该从哪里开始搜寻呢？”

“老地方，和往常一样，我的孩子。到圣·魔狄迦。那里对月亮之眼最为觊觎。

在那里，他们一直希望得到它。”

“可是，‘他们’是谁？它在谁手里？这些都是谁干的？我们要找的是谁——

或什么？”

道斯踌躇一会儿，才回答。他再次审视身边的屠戮，回想他直视袭击者双眼

的一刹，就在自己中枪倒下前的那一刻。

“有个人，凯尔，你要找一个人。我不知他姓甚名谁，但是等你到了圣·魔狄迦，

到处打听打听。找一个杀不死的人。找一个单手就能了结三四十人，而自己却毫

发无伤的人。”

“但是，神甫，即使有这个人，人们不会惧怕告诉我们他是谁吗？”

道斯对于年轻人的问题感到一阵愤怒，可是凯尔问得正中要害。他思量片刻。

凯尔的优点之一就是，如果他打探事情，他至少会问得很策略。这么一想，道斯

清楚如何回答了。

“是的，他们会害怕。但是在圣·魔狄迦，人会为一把绿票子而将灵魂卖给

黑暗。”

“为了什么？我没听懂，神甫？”

“为了钱，凯尔，钱。为了钱，那些地球上的垃圾、人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”

“可是我们没有钱呀，不是吗？花钱是违背胡巴勒神圣教义的。”

“原则上来说，是这样。”道斯神甫说道，“但是，我们这儿确实有钱，我们

只是不花而已。塞缪尔师兄会在港湾见你，他会给你一整箱钱，满足任何人都绰

绰有余。你要省着点儿花，用它来打探所需的消息。”一阵疲惫，夹带着悲伤与

疼痛，涌了上来。他用手擦擦脸，然后继续嘱咐道：“要是没有钱，你们在圣·魔

狄迦半天也呆不下去。所以无论做什么，千万别把钱弄丢了。另外也不要忘记运

用你的智慧。如果你有钱的消息流传开来，就会有人找上你的门来，恶人。”

“是，神甫。”

凯尔觉得有点儿兴奋。这将是他从小上岛至今的第一次岛外之旅。所有的胡

巴勒僧侣都是幼年上岛，或是孤儿，或是弃儿，如果有机会离岛，可能也只是一

生一次。不幸的是，作为僧侣，兴奋冲动之后，随即而来的就是难以抑制的愧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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